學生辦理就學貸款須知
本須知依據「教育部來函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辦法」及「教育部來令
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作業要點」辦理。
1、 申請人資格：
（1） 以學生為申請人，須具有中華民國國籍，並有戶籍登記。
（2） 學生本人及法定代理人（若學生已婚者，為配偶），114年度家庭年所得120萬元以下者，在學期間貸款利息由政府全額補貼。
（3） 家庭年所得120萬元至148萬元(含)者，且家中有一位未成年或已成年在學階段兄弟姐妹或子女，在學期間貸款利息由政府全額補貼。
（4） 家庭年所得超過148萬者，且家中有一位未成年或已成年在學階段兄弟姐妹或子女，在學期間貸款利息不予補貼，且應自貸款撥款日次月起每月繳付利息。
（5） 家庭年所得超過148萬者，且家中有二位未成年或已成年在學階段兄弟姐妹或子女，在學期間貸款利息由政府全額補貼。。
（6） 經教育部及台灣銀行審核後，資格不符者，須以現金方式補繳學雜費用。
2、 保證人資格：
（1） 保證人須具有中華民國國籍，並有戶籍登記。
（2） 申請學生為未成年者，由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擔任保證人。
（3） 申請學生為已成年者，另覓適當之成年人為保證人。

3、 申辦注意事項：
（1） 就學貸款每學期均需到台灣銀行申請辦理。
（2） 符合申辦教育部就學優待(減免)身分者，請先行申辦就學優待減免成立後，所剩餘額，再行辦理就學貸款。〈有關優待減免資格及額度請電03-4581196轉3522 /
轉3525 劉先生〉
（3） [bookmark: _GoBack]115年1月26日起即可進入台灣銀行網站填寫申請書，請先於台灣銀行就學貸款入口網（https://sloan.bot.com.tw）填寫貸款申請書/撥款通知書並列印一式三份後，再至台銀辦理對保。
（4） 台灣銀行對保：須備齊以下資料至全省任一台灣銀行先行辦理對保。
1.學生及保證人（首次辦理者）之國民身分證、印章。
2.本校114學年度第2學期繳費單。
3.最近三個月內戶籍謄本【含學生本人、法定代理人(父親及母親)、配偶及保證人，
            如戶籍不同者需分別檢附，記事欄不能省略】。
4.首次辦理就學貸款者：
(1)申請學生為未成年者，父母及學生三人均需到台灣銀行對保。
(2)申請學生為已成年者，只需要學生及父親或學生及母親到台灣銀行對保。
（5） 可貸款之項目：學雜費、學生團體保險費、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、書籍費、住宿費、生活費、海外研習費。 

【書籍費申貸上限3,000元、住宿費申貸(1).校外住宿：上限12,000元，(2).
校內住宿：上限5,000元(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學生)，校內住宿：上限7,000元(一般學生) 、持有低收入戶證明之學生最多可貸生活費40,000元，中低收入戶證明之學生最多可貸生活費20,000元。】
     (六) 依教育部規定，申貸住宿費的學生，若非住宿生，需由學校查核房屋租賃契約
          確有校外租屋之事實始能申貸住宿費。【須以學生個人名義租賃】
     (七) 低收入戶學生已申請免費住宿者，則不可申貸住宿費。

4、 學校繳件時間：
(1) [bookmark: _Hlk219294089]新生：台灣銀行對保完成後，請於註冊日2月23日至開學2月26截止攜帶相關資料至本校行政大樓
1樓A108生輔組。(星期一：09:00 ~ 16:00)
(2) 舊生：台灣銀行對保完成後，請於註冊日2月23日至開學2月26截止攜帶相關資料至本校行政大樓
1樓A108生輔組。(星期一：09:00 ~ 16:00)
(三)請備妥以下資料： 
1.本校「就學貸款金額登記表暨切結書」乙份（進學校首頁學生資訊系統→
各申請與查詢→就學貸款申請→輸入資料確認送出，列印後簽名）。
2.台灣銀行「就學貸款申請書/撥款通知書(第二聯：學校存執聯) 」。
3. 申貸住宿費：(1)校外住宿：提供房屋租賃契約正本及影本(收影本，正本查驗後
  退還)。(2)校內住宿：提供住宿繳費單。

◆銀行對保完成後，請於註冊日2月23日至2月26截止攜帶相關資料至本校行政大樓1樓A108室生輔組，採現場繳件方式辦理。

●補繳差額：若非全額貸款必須補繳差額者，於作業當日先到本校生活輔導組領取差額單
後，再到出納組補繳差額。

★注意：本學期就學款收件截止日期為115年2月26日(台灣銀行對保截止日期：
        115年2月26日)，非依規定時間內完成者，須自行繳納現金完成註冊手續。

※ 如有就學貸款相關問題，請洽詢生活輔導組 劉先生 03-4581196分機3522/3525。

5、 辦理就貸申請流程圖，如附件，請參閱。

六、其他注意事項：
（1） 領有公教人員子女補助費或其他政府補助者，僅能申貸扣除公費或子女教育補助
費後之差額。
（2） 本貸款『自助』就學，權利及義務依『高級中學以上學校就學貸款辦法及作業
要點』辦理，畢業後應確實履行貸款契約，按期繳納本金及利息。
（台灣銀行中壢分行倪先生03-4252160#203）

※本須知若有未盡事宜，依「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辦法及作業要點」最新
公告執行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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